
III 闡釋 

A. 適用性 

本篇規範適用於所有國際網球總會(ITF)認可的各級賽事，除非有其他特別規範。 

B. 闡釋 

使用斷線的網球拍比賽 
職業網球賽中，每一分的開始，球員不允許使用斷線的網球拍；若一分開始後到結束前，

球拍線斷了，則球員應繼續比賽至該分結束；若接球球員回擊一發觸網球（好球）後，球拍線

斷了，則接球球員必須更換球拍；若接球球員回擊一發出界球後斷線，則接球發可以選擇○1立
刻更換球拍，但發球球員可以重新獲得一發的機會，或是○2使用斷線的球拍繼續比賽，發球球
員維持二發機會（在雙打比賽中，允許同隊球員在不耽誤發球球員發球節奏情況下，互換球拍

繼續比賽，發球球員維持二發機會）。 

球網下的支柱/攝影機 
若球員在比賽進行中，觸碰到球網下的支柱/攝影機，則視同觸網；若是球觸碰到球網下

的支柱/攝影機，則視同落地一次。 

更換濕鞋/襪 
比賽進行中，若球員在換邊休息前提出要更換濕鞋/襪，則在球員已備妥新球鞋/襪在場上

時，允許球員有合理時間更換。原則上此種情況每一場比賽允許一次；除「必須裝備損壞」外

（例如：濕鞋/襪在球場形成水漬，造成球場溼滑危險），主審裁判有權允許更換。 

裁判沒看見球場上發生的事實問題 
主審裁判對於場上呼報(如 not-up, touches and nets/throughs if no net-umpire）有絕對的責

任，並且要立刻呼報。若主審裁判沒有看到任何違反規則的情事發生，則無違規事實，該分必

須繼續進行。 

隱形眼鏡/鏡框眼鏡 
若球員在比賽時配戴隱形眼鏡/有框眼鏡，則這些視為必須裝備，當隱形眼鏡/有框眼鏡損

壞時（如隱形眼鏡髒了、眼鏡破了），則應給予球員合理時間更換。然而，除非上述情事發生

外，其他因素要更換眼鏡，則不允許球員有合理時間更換。 

電子設備 
球員不允許在場上使用任何電子設備，其他像是球員技術分析裝置(Player Analysis 

Technology, PAT)，則必須要得到裁判長的同意才可以使用。 

 

參考資料來源：Duties and Procedures for Officials, p.35 


